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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特别事项提示

1、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需要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风险提示

1、公司新行业投资风险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为新型电子元器件（高密度印刷线路板等）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本次交易是公司进入下游智能可穿戴设备行业的首次尝试。智能穿

戴是近年基于互联网及健康医疗涌现出的新兴行业，行业处于起步阶段，具有

一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虽然该行业是公司生产的柔性线路板的重要应用领

域之一，但该新兴行业与公司所处的传统行业在经营理念、产品及市场开发、

日常运营管理等方面均有较大程度的差异， 公司目前对该行业缺乏深刻的见

解、 运营经验和人才储备。 为此， 本次仅通过增资及股权受让持有标的公司

20%的股份，以降低未来投资不达预期的风险。

2、标的公司估值增值较大的风险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财务数据， 标的公司截至2014年3月31日的账面净

资产为45,639,711.30元，本次交易对标的公司100%股权的估值为3亿元，增

值率为557.32%。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的估值较账面净资产增值较高， 一方面在于智能可穿

戴设备行业具有良好的发展空间， 乐源数字拥有优秀的开发运营团队及产品

储备，未来具有较高的资产盈利能力和业绩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在于乐源数字

拥有的专有技术、客户资源等无形资产并未在账面净资产中得以体现。但若未

来行业产业政策、市场竞争出现重大不利变化等情况，均可能导致乐源数字的

价值下降。 提请投资者注意未来标的资产价值低于本次交易作价的风险。

3、标的公司未来业绩承诺无法实现的风险

标的公司控股股东基于公司现有发展情况承诺标的公司2014年、2015年

及2016年可分别实现净利润不低于3,500万元、5,000万元和6,500万元，若

未来标的公司不能及时对现有智能穿戴产品进行改良升级， 或不能及时推出

更多满足不同人群需求的新产品，亦或对智能穿戴产品的推广程度不及预期，

都可能对乐源数字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同时，未来随着智能可穿戴设备产业的发展和盈利空间的打开，市场竞争

将会愈加激烈， 标的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及新推出的智能可穿戴产品能否受

到市场的认可均存在不确定性， 因而可能导致标的公司未来业绩承诺无法实

现。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在本次交易协议中约定乐六平将根据承诺业绩实际完

成情况调整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后持有的乐源数字股权比例。

4、标的公司目前已实现的利润情况与承诺数值差异较大的风险

根据标的公司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标的公司2014年一季度已实现净利

润约555.91万元， 标的公司控股股东承诺2014年全年可实现净利润3,500万

元， 承诺数与已实现数的差额为2,944.09万元， 占标的公司承诺利润的

84.12%。 标的公司目前已实现的净利润与承诺数值差异较大，提醒投资者关

注此风险。

5、标的公司历史盈利时间较短的风险

乐源数字成立于2011年5月，于2013年实现盈利，运营记录及历史盈利记

录均较短。本次交易对标的公司估值主要是基于智能穿戴行业迅猛发展态势、

标的公司未来年度收入规模和盈利能力的迅速提升以及公司自身深厚的技术

储备和丰富的产品储备所带来的收益等方面的考虑，具备合理性。 但是，公司

运营记录及历史盈利记录较短可能对投资者判断标的公司未来盈利能力及可

持续性带来困难，提醒投资者注意该风险并理性投资。

三、对外投资概况

2014年5月26日，公司与广东乐源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源数

字” 或“标的公司” ）及其控股股东乐六平签署了《增资暨股权转让协议》，公

司拟以人民币3,000万元对乐源数字进行增资，并以人民币3,000万元受让乐

六平持有的本次增资后乐源数字10%的股权。本次对外投资完成后，公司将持

有乐源数字20%的股权。

四、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乐源数字于2014年6月18日召开股东会， 同意乐源数字增资及转股的决

议；同日，乐源数字的其他股东出具同意股权转让并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书面文

件及同意增资并放弃优先认缴权的书面文件。

乐源数字已于2014年6月25日获得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颁发

的 《关于中外合资企业广东乐源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增资的批复》（穗开管企

【2014】293号），并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公司于2014年6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惠

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特此公告。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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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2014年6月30日下午在上海市新华路160号上海影城召开，本

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以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时间为2014年6月30日下

午13:30；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6月3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进行。

2、 本次会议出席情况如下：

3、 通过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39名，代表

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237,731,786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53.5441%。 其中：

1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数

46

其中

：

内资股

（

A

股

）

股东

（

含代理人

）

人数

41

外资股

（

H

股

）

股东

（

含代理人

）

人数

5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083,641,947

其中

：

内资股

（

A

股

）

股东

（

含代理人

）

持有股份总数

939,470,366

外资股

（

H

股

）

股东

（

含代理人

）

持有股份总数

144,171,581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46.8782%

其中

：

内资股

（

A

股

）

股东

（

含代理人

）

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0.6414%

外资股

（

H

股

）

股东

（

含代理人

）

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2368%

2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内资股

（

A

股

）

股东人数

93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54,089,839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6659%

4、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 ）及《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

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启宇先生主持。

5、 本次会议应到会董事11人，实际出席5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郭广昌先生、非执行董

事汪群斌先生、非执行董事章国政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李民桥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韩炯

先生以及独立非执行董事曹惠民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到会监事3人，

实际出席2人，监事李海峰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本公司高级副总裁、首席财务官

Hongfei� Jia先生，高级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联席公司秘书周飚先生以及总会计师关晓晖

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2013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普通决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反对 弃权

1.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

单位

（

以下简称

“

本集

团

”）2013

年年度报告

1,237,055,133

(99.9453%)

212,602

(0.0172%)

464,051

(0.0375%)

同意票数超过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二分之一

，

上述普通决议案获通过

。

2.

本公司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237,055,133

(99.9453%)

212,602

(0.0172%)

464,051

(0.0375%)

同意票数超过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二分之一

，

上述普通决议案获通过

。

3.

本公司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237,055,133

(99.9453%)

212,602

(0.0172%)

464,051

(0.0375%)

同意票数超过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二分之一

，

上述普通决议案获通过

。

4.

本集团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237,055,133

(99.9453%)

212,602

(0.0172%)

464,051

(0.0375%)

同意票数超过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二分之一

，

上述普通决议案获通过

。

5.

本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批准以利润分

配实施公告指定的股权登记日本公司的总股

本为基数

，

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2.70

元

（

含税

）

1,237,193,633

(99.9565%)

5,602

(0.0005%)

532,551

(0.0430%)

同意票数超过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二分之一

，

上述普通决议案获通过

。

6.

关于

2014

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

2013

年会计

师事务所报酬的议案

1,236,375,633

(99.8904%)

212,602

(0.0172%)

1,143,551

(0.0924%)

同意票数超过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二分之一

，

上述普通决议案获通过

。

7.

关于本集团

2013

年日常关联

/

连交易报告及

2014

年日常关联

/

连交易预计的议案

316,393,819

(99.8425%)

5,602

(0.0018%)

493,551

(0.1557%)

关联股东上海复星高科技

（

集团

）

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

其持有的

920,641,314

股本公司股份不计入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同意票数超过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二分之一

，

上述普通决议案获通过

。

8.

关于

2013

年董事考核结果和报酬的议案

1,237,072,633

(99.9581%)

5,602

(0.0005%)

513,551

(0.0414%)

同意票数超过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二分之一

，

上述普通决议案获通过

。

9.

关于

2014

年董事考核方案的议案

1,236,821,656

(99.9378%)

256,579

(0.0207%)

513,551

(0.0415%)

同意票数超过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二分之一

，

上述普通决议案获通过

。

10.

关于本集团

2014

年新增委托贷款额度的议案

1,149,520,857

(92.8985%)

87,359,878

(7.0600%)

513,551

(0.0415%)

在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

,

无关联

/

连股东参与表决

。

同意票数超过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二分之一

，

上述普通决议案获通过

。

11.

关于本集团

2014

年新增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1,149,785,734

(92.9199%)

87,115,001

(7.0402%)

493,551

(0.0399%)

同意票数超过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二分之一

，

上述普通决议案获通过

。

12.

关于本公司

2014

年新增申请银行授信总额的

议案

1,237,035,133

(99.9597%)

5,602

(0.0005%)

493,551

(0.0398%)

同意票数超过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二分之一

，

上述普通决议案获通过

。

13.

关于授权管理层处置所持已上市流通股份的

议案

1,237,015,133

(99.9580%)

5,602

(0.0005%)

513,551

(0.0415%)

同意票数超过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二分之一

，

上述普通决议案获通过

。

14.

关于全资子公司复星实业

（

香港

）

有限公司参

与

Chindex International, Inc.

私有化以及本公

司

（

通过控股子公司

）

受让

Chindex Medical

Limited30%

股权的议案

1,230,226,092

(99.4094%)

6,815,643

(0.5507%)

493,551

(0.0399%)

在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

,

无关联

/

连股东参与表决

。

同意票数超过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二分之一

，

上述普通决议案获通过

。

15.

关于非执行董事换选的议案

1,230,735,453

(99.4347%)

6,502,782

(0.5254%)

493,551

(0.0399%)

同意票数超过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二分之一

，

上述普通决议案获通过

。

16.

关于监事换选的议案

1,236,885,633

(99.9429%)

212,602

(0.0172%)

493,551

(0.0399%)

同意票数超过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二分之一

，

上述普通决议案获通过

。

特别决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反对 弃权

17.

关于授予董事会增发本公司

H

股股份的一般性

授权的议案

1,157,567,275

(93.5233%)

79,670,860

(6.4368%)

493,651

(0.0399%)

同意票数超过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

，

上述特别决议案获通过

。

本次会议的计票和监票工作由香港立信德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 （上

海）事务所律师、股东代表以及监事代表共同担任。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见证律师认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

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本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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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星债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况

2013年10月24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药” 或“本

公司” ）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刊发的《关于知识产权及相关权利转让的公告》，复星医药控股孙公

司重庆复创医药研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复创” ）拟向SELLAS� Clinicals� Holding�

AG （以下简称 “SELLAS” ） 转让重庆复创及其全资子公司所拥有的对Fotagliptin�

Benzoate（苯甲酸复格列汀）及Pan-HER� Inhibitors（Pan-HER受体抑制剂）在全球

（中国除外）范围内相关知识产权及开发、商业化、销售和分销、再许可、对外许可和其他适

用的权利、所有权和利益，转让价格为38,800万欧元，转让款将依转让协议按各期临床试验

及报批进展分批支付,� 同时，相关产品获得美国和/或欧洲批准后，重庆复创将有权获得

Fotagliptin� Benzoate（苯甲酸复格列汀）及Pan-HER� Inhibitors（Pan-HER受体抑制

剂）在相关区域的净销售额提成，并有权获得最终拥有Fotagliptin� Benzoate（苯甲酸复

格列汀）及Pan-HER� Inhibitors（Pan-HER受体抑制剂）权利的SELLAS子公司3%的权

益；同意并授权本公司管理层或其授权人士办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

于签署及履行相关协议等。

同日，重庆复创与SELLAS分别签订了《关于Fotagliptin� Benzoate（苯甲酸复格列

汀）的知识产权、开发和商业化权利转让协议》及《关于Pan-HER� Inhibitors（Pan-HER

受体抑制剂） 的知识产权、 开发和商业化权利转让协议》（以下或合并简称 “《转让协

议》” ）。

二、交易进展

根据《转让协议》，截至本公告日，受让方SELLAS累计应支付转让款800万欧元，累计

实际支付150万欧元。

鉴于受让方SELLAS未能按照《转让协议》约定向重庆复创及时履行支付义务，且经

合理催告后仍未支付已到期的转让余款，根据《转让协议》相关条款赋予的权利，2014年6

月30日，重庆复创向SELLAS发出关于终止《转让协议》的书面通知。《转让协议》终止后，

重庆复创仍保留继续追究对方违约责任并要求其承担因协议终止所需支付费用的权利。

上述《转让协议》的终止不会对复星医药及其控股子公司/单位的当期损益及正常经

营造成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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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四次会议于

2014年6月30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以电子邮件送

达各位董事、监事。董事应参会11人，实际参会11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会议表决以董事填写《表决票》的记

名表决及传真方式进行，在公司一名监事监督下统计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具体情况如下：

1、拟向天津银行第三中心支行申请低风险综合授信，授信金额3,800万元人民币。

2、拟向进出口银行天津分行申请低风险综合授信，授信金额3,500万元人民币，期限

三年。

表决票11票，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见公司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申请银

行贷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的公告》。

关联董事张旭光先生、秦克景先生、张太金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票8票，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此议案还需经公司2014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公司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公司2014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票11票，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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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事项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向进出口银行天津分行申请

人民币贷款，贷款金额20,000万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三年。 上述贷款由公司控股股东天

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环集团”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关联关系

中环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担保事宜构成关联交易。

3．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2014年6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四次会议，会议以8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申请银行业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联董事张旭光先生、秦克景先生、张太金先生已回避表决。 该事项还需经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大街16号

法人代表：张旭光

注册资本：贰拾亿零肆仟柒佰伍拾捌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对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进行经营管理；资产经营管理（金融资产经营管

理除外）；电子信息及仪表产品的研发、生产、制造、加工、销售、维修等；系统工程服务；对

电子信息及相关产业投资；进出口业务；企业管理及咨询服务等。（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

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为支持公司的发展， 中环集团拟为公司向银行贷款20,000万元人民币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不收取任何费用。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控股股东中环集团为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利益，有利于

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支持公司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予以了事前认可，并认真审核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控股股东为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支持公司发展，有利于公司向金融机构

融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董事会审议《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的决策程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有关审议程序和审批权限的规定。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一）本次关联交易程序合规

1、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经2014年6月30日召开的第三届第六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

2、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同意公司董事会决定；

3、上述关联交易表决事项符合《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天津中环半

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内部决策规则》。

（二）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控股股东中环集团为公司提供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本保荐机构同意《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的决定。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先认可函；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4.�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保荐意

见。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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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时间：2014年7月16日下午14:00

二、会议地点：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东路12号天津中环半导

体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期限：一小时

四、股权登记日：2014年7月14日

五、会议议题

1、逐项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1）《关于提名张旭光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关于提名秦克景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3）《关于提名张太金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4）《关于提名沈浩平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5）《关于提名吴世国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6）《关于提名高树良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7）《关于提名杨开俊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独立董事候选人

（8）《关于提名陆郝安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9）《关于提名陆剑秋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0）《关于提名张俊民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1）《关于提名刘宁女士担任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逐项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关于提名马春光先生担任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2）《关于提名李丽女士担任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3）《关于提名王学勤先生担任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3、审议《关于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4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4、审议《关于子公司拟投资组建项目公司的议案》；

5、审议《关于为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6、审议《关于子公司拟投资设立公司的议案》；

7、审议《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申请银行业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8、审议《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上述议案一、议案三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二已经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会议审议通过，议案四、议案五、议案六、议案七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八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

案一及议案二包括其中项采取累积投票办法，选举的董事、监事、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

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六、会议出席对象

1、2014年7月1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或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

七、会议登记方法

1、社会公众股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登记。

2、法人股股东凭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

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登记。

3、股东可用传真和信函方式登记。 授权委托书必须至少提前24小时送达或传真至会

议地点。

4、登记地点：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东路12号天津中环半导体

股份有限公司收发室。

5、 登记时间：2014年7月15日9:00～12:00，13:30～16:30；2014年7月16日9:00～

12:00。

八、其他事项

1、出席会议人员的费用自理。

2、联系电话：022-23789787传真：022－23788321。

3、联系地址：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东路12号天津中环半导体

股份有限公司，邮政编码：300384。

4、联系人：安艳清、孙娟红

附：授权委托书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30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代表我本人出席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二、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三、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四、对审议事项投赞成、反对或弃权的具体指示：

1、逐项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关于提名张旭光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赞成 □ 反对 □ 弃权

□

（2）《关于提名秦克景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赞成 □ 反对 □ 弃权

□

（3）《关于提名张太金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赞成 □ 反对 □ 弃权

□

（4）《关于提名沈浩平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赞成 □ 反对 □ 弃权

□

（5）《关于提名吴世国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赞成 □ 反对 □ 弃权

□

（6）《关于提名高树良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赞成 □ 反对 □ 弃权

□

（7）《关于提名杨开俊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赞成 □ 反对 □ 弃权

□

（8）《关于提名陆郝安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赞成□ 反对□ 弃

权□

（9）《关于提名陆剑秋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赞成□ 反对□ 弃

权□

（10）《关于提名张俊民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11）《关于提名刘宁女士担任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赞成□ 反对□ 弃

权□

2、逐项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关于提名马春光先生担任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赞成 □ 反对 □ 弃权

□

（2）《关于提名李丽女士担任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3）《关于提名王学勤先生担任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3、审议《关于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4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4、审议《关于子公司拟投资组建项目公司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5、审议《关于为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6、审议《关于子公司拟投资设立公司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7、审议《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申请银行业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8、审议《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五、 如果委托人对上述第四项不作具体指示， 代理人是否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是/否）：

六、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

七、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证券代码：

600409

证券简称：三友化工 公告编号：临

2014-033

号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提案的情况：否

●本次股东大会是否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否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于2014

年6月30日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上午9：

30在公司所在地会议室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上午9：30—11：30和下午13：

00—15：00� 。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包括现场和网络

）

27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971,668,049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2.51

其中

：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22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11,720,061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0.63

（三）本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6月14日向全体股东以公告形式发出，本次

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么志义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董事13人，出席会议监事7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及部分高管列席

了本次会议。

二、 提案审议情况

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

股数

同意

比例

反对

股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股数

弃权

比例

是否通

过

1

《

关于调整为控股子

公司担保 额 度 的 议

案

》

951,059,895 97.88% 469,738 0.05% 20,138,416 2.07%

是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的中小投资者对上述

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49,737,705股， 占中小投资者投票总数比例

70.70%；反对 469,738股，占中小投资者投票总数比例0.67%；弃权20,138,

416股，占中小投资者投票总数比例 28.63%。

三、 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高朋律师事务所范超律师、 肖芳涌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见

证意见，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上网公告附件

（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7月1日

证券代码：

000627

证券简称：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

2014-038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会议地点：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4、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6月30日（星期一）下午14:00起。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年6月30日交易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2014年6月29日

下午15:00）至投票结束时间（2014年6月30日下午15:00）间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肖云华

6、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0� 人，代表股份0�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2人，代表股份335,693,10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4.8002％。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含5%）以上股份的股东：

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代表股份321,938,582股，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含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

律师漆贤高、张红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经记名投票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关于出售持有的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19500万股股权的

议案》

同意329,876,3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2672％；反对

5,816,7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7328％；弃权1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含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

决情况：同意321,938,582股，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含5％）

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937794股，占出

席会议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7104％； 反对

5816727股， 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2896％；弃权1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公司未知上述出席本次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

五、参加本次会议的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新 理 益

集 团 有

限公司

朱明 李赞 干育红

中 国 银

河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客 户 信

用 交 易

担 保 证

券账户

李革 李维 陈志洪 张磊 周伟

出席股

数

（

股

）

321,938,

582

2,709,

923

1,934,

055

1,635,

647

1,470,

400

949,049 534,000 310,700 295,373 246,700

1.00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会议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 漆贤高 张红

3、结论性意见：?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漆贤高、张红为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了法律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751 900938

证券简称：天津海运 天海

B

编号：临

2014-041

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不存在议案被否决的情况

●本次会议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本公司2014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2014年6月30日（星期一）下午14：00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同时，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流通股股

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6月30日上

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的具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

其中

：

内资股股东人数

9

外资股股东人数

16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72,009,191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68,616,019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393,172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0.47%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0.09%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0.38%

（三）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黄玕先生因公务未能出

席会议，本次会议由副董事长李小龙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

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表决情况如下：

单位：股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股东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

是否通过

1

关 于 制 定

天 津 市 海

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内

部 问 责 管

理 制 度 的

议案

全体股东

272,004,991 100 1,200 0 3,000 0

是

A

股股东

268,613,019 100 0 0 3,000 0

B

股股东

3,391,972 99.96 1,200 0.04 0 0

2

关 于 续 签

资 金 使 用

协 议 的 议

案

全体股东

4,777,972 99.68 0 0 15,494 0.32

是

A

股股东

1,392,000 99.41 0 0 8,294 0.59

B

股股东

3,385,972 99.79 0 0 7,200 0.21

在表决第1项议案时，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4,826,515股，同意

票比例为99.91%； 反对1,200股，反对票比例为0.02%；弃权3,000股，弃权票

比例为0.07%。

在表决第2项议案时，关联股东大新华物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常

务副总裁喻斌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共计267,215,725股，对《关于续签资金

使用协议的议案》回避表决。 在表决第2项议案时，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4,777,972股，同意票比例为99.68%； 反对0股，反对票比例为0%；弃权

15,494股，弃权票比例为0.32%。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天津泓毅律师事务所冯玉山、姜红律师作会议见证，并发

表以下见证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会议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均符合法

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及其所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法

定文件随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四、上网公告附件: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7月1日


